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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2013年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工作（扩大）会议召开

 东莞市全面启动考核验收迎检工作

2013年10月31日，我市召开2013年质量强市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全面部署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验收迎检工作。市政府张科副市长，刘钜强副秘书长，质量强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安监局、人力资源局、教育局等相关单位及各镇街分管领导出席了会议。

据悉，去年9月份，东莞市成功获批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成为广东省唯一有此资格的地级市。自开展创建工作以来，全市各部门通力合作，在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四大质量领域开展创建工作，并积极发动镇街、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投入创建活动，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1+4+3”创建工作格局。经全面评估，申请验收考核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决定于今年底提前向国家质检总局提出验收申请，早日获得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荣誉称号。

会上，市质量强市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市质监局局长罗晓勤汇报了创建工作进展，并提出下一步需要尽快落实的六项工作：一是做好查漏补缺工作，对于没有落实和疑难的工作，想办法落实到位。二是尽快完成申报材料编写工作。要严格按照本底材料的格式，撰写情况说明和整理证明文件，撰写验收申请报告。三是集中抓好宣传工作。要借鉴创文创卫的经验，营造良好氛围。四是继续深入推进三强工作。各部门要指导相应领域的协会和企业做好质量强业和质量强企工作，推动实现四大主体质量水平的提升。五是尽快抓好示范点建设工作。六是强化组织保障。各部门指派专人负责跟进材料和相应准备工作。

张科副市长在会上强调，要理解创建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重要意义，增强工作信心，正确看待创建工作形势；希望全市上下高度重视，全力推动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他要求，各部门要狠抓落实，确保高水平、高质量通过验收；坚持一手抓查漏补缺、一手抓巩固提高，确保多得分、少丢分、不丢分；要重点加强宣传工作，营造大质量氛围，加强材料整理和示范点创建工作；要精心梳理，科学分工，把任务落实到具体的人，按照“谁失分谁负责”的原则，确保创建指标达到验收标准。最后，张科副市长再次强调，各部门和各镇街要真正动起来，要全力以赴集中精力打好攻坚战，东莞日报和电视台等媒体要尽快开设专栏，给予资源开展专题宣传，营造良好的范围，同时各部门还要积极发掘类似教育质量奖、城市市容市貌整治等内容的工作亮点，把相关工作统一纳入质量强市范畴，真正形成大质量的格局，丰富东莞质量强市工作内涵，为高水平通过验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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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市委徐建华书记，市政府袁宝成市长，市委潘新潮常委，张科、吴道闻副市长，邓浩全秘书长，刘钜强副秘书长；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质量强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发：各镇街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23109796  传真：23109797  邮箱：dgzlqs@163.com







- 4 -

